
我國!反壟斷法"第 !" 條規定#$經營者實施壟斷 行爲#給

他人造成損失的#依法承擔民事責任#% 即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

民事訴訟爲!反壟斷法"的實施方式& 我國民衆對!反壟斷法"的

民事訴訟寄於厚望#在!反壟斷法"實施當日#便有數起案件訴諸

法院& 我國反壟斷民事訴訟初期#原吿資格是一値得硏究解決的

問題& 根據我國!民事訴訟法"的規定#原吿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

利害關係的公民’法人和其他組織& 結合我國!反壟斷法"第 !"

條之規定# 提起反壟斷民事訴訟的原吿必須是與壟斷行爲具有

直接利害關係者#即壟斷行爲的受損失者& 壟斷行爲的受損者範

圍#即原吿範圍#應由人民法院確定& 原吿範圍過寬#將會引發過

度訴訟#加大法院負擔(而過窄則不利於私人提起反壟斷訴訟#

並可能使眞正受害人得不到賠償& $ 目前#原吿資格的認定主要

涉及消費者’競爭者以及消費者組織’行業組織’地方政府的訴

訟資格等問題& 本文將分別硏究上述問題&

一!消費者的訴訟資格

消費者是否具有訴訟資格#與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密切相

關&我國!反壟斷法"第 $ 條明確規定其立法目的爲$預防和制止

壟斷行爲#保護市場公平競爭#提高經濟運行效率#維護消費者

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#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%& %

各國立法對消費者是否具有反壟斷訴 訟 的 原 吿 資 格 之 規

定不盡相同& 美國法院在考慮消費者的訴訟資格時考慮損害的

直接性& 消費者對直接供貨商的反壟斷違法行爲有權提起三倍

賠償訴訟的權利& & 如果直接供貨商行爲並無不法#則消費者對

該産品製造商與其競爭對手的共謀提價行爲無權提起三倍損害

賠償訴訟 ’& 日本法律則充分肯定消費者具有反壟斷法損害賠

償請求權& ! 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在鶴岡燈油案中#認可消費者是

!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平交易法" 第 %! 條所規定的損害賠償

請求權者& (

筆者認爲#在限定消費者訴訟資格方面#美國的做法並不適

合我國& 美國法院限定消費者起訴資格的理由是#如果不加以限

制將可能出現多重賠償’ 加大賠償額計算與分配的難度和不確

定性#從而加大了法院的負擔#增加了訴訟 成本#因更多原 吿 加

入訴訟而分散了訴訟利益# 降低了三倍賠償訴訟在制止違法行

爲方面的有效性等等& ) 上述理由完全是出 於司法政策上的考

慮&我國法上民事損害賠償的基本原則是塡平原則&如果權利人

能夠證明其因壟斷違法行爲受到了損失#違法者應予賠償#不存

在多重賠償的問題& 在我國!反壟斷法"剛剛施行之際#訴訟成本

的增大’法院負擔的增加#尙不能成爲限制消費者訴訟資格的理

由& 因此#我國應採取與日本相同的政策#對私人提起反壟斷民

事訴訟採取肯定’支持的態度&

我國!反壟斷法"第 !" 條僅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爲給$他

人%造成損失的#依法承擔民事責任& 此處的$他人%#有學者認

爲#$ 旣包括企業#也包括廣大的消費者& %* 他们認爲#消費者在

整個交易過程中#是所有壟斷行爲後果的最後承擔者#故從法律

規定上講#消費者應具有訴權& +

筆者認爲#消費者利益是反壟斷法保護的利益之一#壟斷行

爲從根本上講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#故廣義上#消費者具有原吿

資格& 然而#壟斷行爲多種多樣#消費者群體非常龐大#故並非所

有的消費者對所有的壟斷行爲#均能符合我國!民事訴訟法"所

規定的$具有直接利害關係%或因壟斷行爲受到損失的要件#所

以消費者是否具有民事訴訟資格應根據個案認定&

從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處購買産品# 並因該行爲的

反競爭後果而支付高價的消費者#具有原吿資格& $" 從壟斷協議

的當事方# 如各種卡特爾的當事方處購買産品的消費者也應具

有原吿資格& $$ 但對於經營者不當集中的壟斷行爲#消費者者只

有初步證明其與該行爲$具有直接利害關係%或因該行爲受到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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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後!方具備原吿資格"

二!競爭者的訴訟資格

反壟斷法與同爲競爭法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有所區別!前者

保護的是自由競爭!不以保護特定競爭者爲直接的立法目的#而

後者保護的是公平競爭!以保護經營者$競爭 者%的合法權益作

爲直接的立法目的之一& !" 然而!當壟斷行爲給競爭者造成損失

時!其當然也具有尋求救濟的權利& 在判定某經營者是否具有訴

訟資格時!根據我國’民事訴訟法(及)反壟斷法(的規定!判定的

標準同樣爲其是否與壟斷行爲具有直接的利害關係! 壟斷行爲

是否給其造成了損失"

根據我國民事侵權案件的立案審查標準!競爭者提起反壟

斷民事訴訟時!應向法院提交初始證據!證明起訴符合*民事訴

訟法(第 !#$ 條的規定+在審查起訴人是否與本案具有直接利害

關係時!受訴法院只應對起訴資料進行形式上的審查!以決定起

訴人是否提交了證明被吿的行爲構成壟斷! 以及該壟斷行爲是

否給起訴人造成損失的初始證據" 如上述資料齊全!則法院應當

認定起訴人具有原吿資格" 至於被吿行爲是否眞的構成了違法

行爲,起訴人是否因該違法行爲受到了損失!則是案件實體審理

時解決的問題" 因此!在立案審查階段對經營者的資格進行限制

也是難以操作的" 在實體審理階段!只要原吿能夠證明被吿的行

爲構成了壟斷!即使未能證明因該行爲受到了損失!仍有權要求

法院判令被吿停止違法行爲" 因此!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!只要

被吿的行爲能夠認定爲構成壟斷! 則很難限定競爭者的訴訟資

格" 如此可能出現的一種情形是!當經營者實施某一可能構成壟

斷的行爲時!可能引起衆多競爭者的-憤慨.!從而引發一系列訴

訟& 不過!這也並非反壟斷民事訴訟特有的現象!在反不正當競

爭案件中!也出現過因某一行爲引發衆多競爭者起訴的案件& !%

三!消費者組織!行業組織!

地方政府的訴訟資格

反壟斷違法行爲造成的損害! 尤 其 是 給 消 費 者 造 成 的 損

害!往往具有分散性及單一數額較小的特點!雖然所有受害者的

損害總額巨大& !& 同樣!在有些情况下!壟斷行爲可能會侵害某

一行業或某一地區內衆多經營者的利益& 如何高效,公正救濟這

些衆多的受害者!同時減輕司法機關的負擔!涉及到群體性救濟

的問題& 具體包括消費者組織,行業組織甚至地方政府是否具有

訴訟資格的問題& 此三者所提起的訴訟!可稱爲代表訴訟& 所謂

代表訴訟!是指由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行業協會,消費者協會等

團體!代表其會員或其保護對象的利益提起訴訟& !’

!"消費者組織是否具有訴訟資格

消費者組織的起訴資格!在有些法域得到了確認& 例如!歐

洲消費者組織/()*+%在 !,," 年要 求 歐 共 體 委 員 會 調 查 歐 洲

的汽車銷售商達成的共同抵制銷售日本汽車的反競爭協議!認

爲該協議雖有利於歐洲的汽車生産商!卻不利於歐洲的消費者&

歐共體委員會認爲 ()*+ 的請求不符合歐盟的利益!從而不予

調查! 後者向歐共體法院提出了申訴& 歐共體 初審法院指出!

()*+ 的請求有利於維護消費者的利益!符合歐洲的整體利益!

歐共體委員會應當展開調查& !- 我國法律沒有賦予消費者協會

代表消費者進行訴訟的資格& 根據我國*消費者權益保護法(的

相關規定! 消費者協會的職能之一爲就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

行爲!支持受損害的消費者提起訴訟!!. 法律並未賦予其以原吿

資格起訴的權利&

#"行業組織是否具有訴訟資格

某些國家法律規定! 行業組織具有反壟斷民事訴訟的原吿

資格& 例如!*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(規定 !$!停止侵害的請求權!

也可由具有權利能力的工商利益促進協會主張! 若這些促進協

會具有數量衆多的在相同市場上從事相關或關聯商品或服務的

會員企業! 具有使其能夠行使追求商業或獨立行業利益等法定

職能所需的人力,物力和財力資源!且壟斷侵權行爲損害了其會

員的利益& 我國法律沒有賦予相應的行業組織此類權利&

$"受壟斷行爲影響的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訴訟資格

有學者主張! 對於某些壟斷行爲! 如地方政府通過設置關

卡,採用歧視性待遇等手段封鎖本地市場!或者採用其他方式排

擠外地産品公平競爭! 被排擠經營者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作爲當

地人民的代表!應當可以代表本地利益提起民事訴訟& !,

社會公共利益!是我國*反壟斷法(所保護的利益之一& 區域

封鎖的壟斷行爲無疑損害了公共利益! 但此種受損的利益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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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經濟利益!且有着更爲直接的受害者!即 被排擠的經營者!他

們與壟斷行爲有着更爲直接的利害關係!因此!宜由這些經營者

的名義提起訴訟" 筆者主張!地方政府以保護公共利益爲由介入

經濟利益糾紛應持非常謹愼的態度"

與此相關聯的是能否就反壟斷民事 案 件 提 起 民 事 公 訴 的

問題"美國是唯一明確建立國家反壟斷民事訴訟機制的國家"有

學者認爲!依照我國#憲法$第 !"# 條規定!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

法律監督機關!由它提起民事公訴是法定的%當然的!而且在司

法實踐中! 已有檢察機關在國有資産保護領域進行民事訴訟的

先例" "$ 筆者認爲!壟斷行爲雖會侵害公共利益!但該行爲往往

存在更爲明確的被害人如消費者或經營者!且我國&反壟斷法$

中已經設立了反壟斷執法機構! 我國不宜輕易借鑒美國式的民

事公訴制度’ 此外!人民檢察院在我國屬於法律監督機關!依據

&民事訴訟法$第 !%& 條之規定!其對法院生效的判決裁定具有

提起抗訴的權力" 假如賦予了人民檢察院提起民事公訴的權力!

同時其對法院的判決又具有抗訴的權力!將導致職權上的衝突"

四!群體性受害者的救濟方式

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! 代表訴訟在我國尙無法律依據!

民事公訴制度仍値得探討! 而在反壟斷案件中群體性的受害者

個體進行起訴將存在代價大%成本高的難題!同時也必將增加法

院的負擔!那麼如何對群體性的受害者進行救濟呢( 有人提出我

國可借鑒美國的集團訴訟制度) 在此種訴訟中!一個受害者可以

代表所有具有類似遭遇的人提起訴訟! 法院認定這些人構成一

個集團!經過適當的通知程序!只要認定屬於該集團的人沒有明

確選擇退出!他們就受集團訴訟結果的約束" 筆者認爲!我國&民

事訴訟法$亦明確規定了集團訴訟制度" &民事訴訟法$第 ’’ 條

以及&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(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)若

干問題的意見$ 第 *!!*+ 條對集團訴訟作出了具體的規定!具

有很強的操作性!在其他案件如知識産權案件完全可以操作!因

此在反壟斷民事案件中同樣具有適用性"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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